
 

 

 

南发字〔2015〕96 号 

 

各学院、各单位、机关各部门： 

《南开大学教育教学奖励办法》业经 2015 年 10 月 22 日第

九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南开大学 

    2015 年 10 月 22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



 

 

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《南开大学素质教育实施纲要

（2011—2015）》，鼓励教职工在教学改革和育人质量上的精心和

投入，提升我校教学质量和育人水平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 

 

一、奖励对象与范围 

第二条 奖励对象为在南开大学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集体或

个人。 

第三条 奖励范围为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评审或认定的各级奖

项，本办法未列入的项目，由主管部门提交学校相关指导教育教

学的委员会认定后，报校长办公会议批准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 

二、奖励类别及标准 

第四条 奖励级别分国家、省市和校三级。奖励类别及标准（如

下表，单位：万元）。 

类别 项目 等级 国家 省市 校 

成果类 教学成果奖 
特等 60 10 5 

一等 40 5 3 



二等 20 3 1 

优秀毕业论文指导（提名）奖 

博士 40（15） 5 3 

硕士 ------ 3 1 

学士 ------ 1.5 0.5 

教学名师奖 ------ 10 5 3 

建设类 

教学建设优秀奖 1
 ------ 5 3 2 

优秀实践教育教学奖 2
 

特等 2 1 0.5 

一等 1 0.5 0.3 

二等 0.5 0.3 0.2 

三等 0.3 0.2 0.1 

教育教学竞赛优秀奖 3
 

一等 3 1 0.5 

二等 1.5 0.5 0.2 

三等 1 0.3 0.1 

管理类 教育教学管理奖 4
 ------ 1 0.5 0.3 

 

1.教学建设优秀奖：由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评出的教学团队，

各级各类品牌课（如：精品课、精品资源共享课、精品视频公开

课、精品专业导论课、精品在线课、示范课、案例课、核心课等），

各级教材奖，教改优秀项目，魅力课堂（提名奖奖金减半）。 

2.优秀实践教育教学奖：实验教学技术成果，指导学生参加

课外创新、实践、实习、竞赛等获奖。 



3.教育教学竞赛优秀奖：由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部门主持（不

含民间团体）评选的各类教育教学竞赛奖，优秀教学数字资源、

优秀教学研究论文等。 

4.教育教学管理奖：由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部门评选的各类

教育教学管理优秀单位或个人，良师益友奖等。 

 

三、其他 

第五条 本办法中，集体项目按项目奖励，个人项目按个人奖

励。多单位参与完成，我校排第 n 完成单位，按相应级别奖励额

度除以 n。同一成果符合多项奖励的情况出现，择其最高奖进行

一次性奖励，不重复奖励 

第六条 对本办法中上级有现金奖励的项目，国家级奖，学校

可按 1：2 配套奖励；天津市级奖，学校可按 1：1 配套奖励。如

配套额度高于本办法同级奖励额度，可按配套额度奖励。 

第七条 奖励所需经费由主管部门报学校财务预算列专款解

决。当年所需奖励金额确定后，在下一年度预算中安排，以现金

形式同一奖级中如有明确名次序列区分，在该奖励额度下，由主

管部门细化。 

第八条 鼓励各专业学院自筹资金，制定适合本单位的教育教

学奖励项目和奖励办法。 

第九条 本办法由校长办公会议授权相关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 

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度起施行，原有教育教学相关奖励



规定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南开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1 月 5 日印发 


